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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使用审核表（2021版）
（本表适用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2030、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等科技部项目计划）
填表说明：
1. 办理结余资金审批前应完成全部的应付未付的支出手续，并整理档案资料完成移交，间接费中的条件费和绩效的结余资金请尽快使用。本表与档案移交登记表一并提供；
2. 我校牵头的项目需提供验收结论, 若有外拨经费的还需同时提供给子课题单位的“结题验收情况告知单”；
3. 我校不是牵头单位的，须提供牵头单位出具的书面项目结题情况(含结余资金处理意见)；
4. 校内经费有分卡的，汇齐后填写本表，集中一次性办理；  
5. 本表原件由财务处留存，课题组、科研院各留存一份复印件。
	项目类型
	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  □科技创新2030    □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   □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
□科技部其它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包括项目、课题、子课题、任务各层级）

	项目编号 
	
	项目名称
	 

	验收结论下达日期
	

	到校专项经费总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万元)
	验收认定的专项经费
结余总数（后续计划+净结余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(万元)

	说明：课题(子课题)负责人将按以下方式使用经费----结余经费在原卡使用，规定的期限内仍然未用完的，按规定原渠道收回；结余资金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，包括设备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交流费、出版、测试费、材料费等研究开发相关的费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  名
	经费卡号

(同一课题下校内分卡的分别填写)
	当前余额(万元)
(不含间接费用)

1 (  年  月  日 )
	冻结(退回)经费(万元)
	可用经费(万元)
(③=①-②)
(不得为负数)
	经费卡负责人

(签    字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 计
	
	
	
	

	科研院
审核盖章 
	资金使用期限：
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前*。
项目主管(签字)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财务处
审核意见
	1)使用期限内，无科目预算限制；

2)期满后原经费卡停用，留存经费按规定收回。
审核人(签字)：
年    月    日


*根据《四川大学关于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〉的实施办法》（川大财[2021]29号）文件要求，结余资金优先由原项目团队原卡使用3年，3年后由学校收回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。
